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储备

土地抵押融资加快批而未供土地处置有

关问题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2019〕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部有关直属单位，部机关有关司局，各派驻地方的国家自然

资源督察局：

为更好实施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加快批而未供土地处置，

严禁新增以政府储备土地抵押融资行为，加快存量抵押储备土地依法解

押并形成合理有效供地，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严禁以政府储备土地违规融资。《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

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6〕4 号，以下简称“财综 4 号文”）

明确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各地不得再向银行业金融机构举借

土地储备贷款。土地储备机构不得在预算之外违法违规举借债务，不得

违法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不动产登记机构不

得为储备土地办理抵押登记。但据《关于 2018 年上半年国家土地督察

工作情况的报告》（自然资发〔2018〕66 号）反映：“2016 年 1 月 1

日后违规以储备土地抵押融资，涉及 473 宗，抵押土地面积 4786.07 公

顷（7.2 万亩），融资金额 716.18 亿元。”为此，必须重申，各地要严

格执行“财综 4 号文”的有关规定，坚决杜绝以政府储备土地违规抵押

融资。



二、严禁将储备土地作为资产注入国有企业。土地储备工作只能由

纳入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承担，其他机构一律不得从事土地储备工

作。未经依法供地，不得以政府会议纪要、公函等形式将政府收回、收

购、征收的土地直接确定给政府平台公司或其他企事业单位，不得将土

地储备机构名下的土地直接划转给政府平台公司、国有企业或其他企事

业单位。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得办理相应的首次登记或转移登记。

三、妥善处理存量土地储备贷款，促进依法解押并合理供应。对于

尚未偿还的存量土地储备贷款，包括土地储备机构的贷款和非储备机构

以储备土地为担保的贷款，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建立台账，逐一

提出处置建议报同级政府，并积极配合财政、金融监管等部门加快处置

和消化，避免储备土地因抵押而不能供应。确有必要的，可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精神和有关要求，商有关

部门统筹偿还相关债务或依法置换抵押物。对于“财综 4号文”出台前

已抵押的储备土地，可在与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先

行组织土地供应，土地出让后统筹偿还贷款，切实化解债务风险，促进

批而未供土地处置和开发利用。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汇总辖区内

各市、县台账及处置建议，于 2019 年 4 月底前报部备案，同时抄报各

派驻地方的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局。

四、加强土地储备信息报送。各地土地储备机构要严格按要求在部

土地储备信息系统中填报相关信息，其中，储备土地抵押处置情况将作

为 2019 年度机构名录更新的重要依据。部将进一步完善土地储备信息

系统，加强与财政、金融监管等部门的数据共享与联动，逐步建立储备



土地来源、入库、出库全流程监测监管机制，实现土地项目、入库土地

统一编码，并与“农转用”批文、划拨决定书或有偿使用合同等关联。

从 2019 年起，相关统计信息、专项债券额度分配、机构评级考核等均

以系统数据为准，对于不报、迟报、瞒报、漏报、错报的，部将建立预

警通报机制。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土地储备机构系统填报的

指导和监督，适时对数据进行核查，确保及时、准确掌握相关情况，并

将土地储备情况纳入地方政府向同级人大报告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情况中。

本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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